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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立案服务
构建“家门口起诉”新模式

12 月 25 日，最高法立案庭庭长钱
晓晨介绍，跨域立案服务，旨在让人民
群众在任何一家中基层法院都能够获
得与管辖法院同品质的立案服务。当
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到就近中基层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一审民商
事、行政和强制执行三类案件起诉申
请材料，由该法院作为协作法院，代为
核对、接收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发送
跨域立案服务申请。管辖法院收到
后，及时响应，并向协作法院作出是否
符合受理条件的反馈，由协作法院当
场送达或告知当事人，构建起“家门口
起诉”新模式。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
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群众的
司法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差异化特点。”
钱晓晨说，人民法院既顺应互联网时代
发展要求，推出网上立案、微信立案，实
现诉讼“家里办”“掌上办”；也立足实
际，为那些不会、不便使用网络的群众
提供跨域立案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努力满足各类诉讼群众司
法需求。

他表示，针对人民群众异地诉讼不
便、个别法院立案标准不一等状况，人民
法院加快推进网上立案和跨域立案服务
改革，不断巩固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实
现从案件“立不立”向立案服务“好不好”
的跨越。

快速响应
大多管辖法院30分钟内响应

如何将跨域立案服务在中基层法院
落地落实？

钱晓晨称，最高法坚持一盘棋思路，
推动规则制定与系统研发双管齐下，线
下窗口建设与线上跨域立案服务模块建
设同步进行，中国移动微法院外网平台
与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执行管理系统等

内网平台互联互通，确保跨域立案工作
网上流转、数据共享、全程留痕、可视监
管。此外，将跨域立案服务纳入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质效评估体系，强化上级法
院对下级法院跨域立案服务的规则制
定、人员保障、响应时间、办理质效等评
估督导，推动中基层人民法院跨域立案
服务水平提升。

据他介绍，今年7月启动跨域立案服
务改革以来，截至12月23日，共提供跨域

立案服务19471件。其中，提供省级行政
区内跨域立案服务15810件，跨省级行政
区服务3661件。73%案件管辖法院实现
30分钟内响应。从案件类型看，民商事
案件 17243件，占88.6%；行政案件337
件，占1.73%；执行案件1891件，占9.71%。

“诉讼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
民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钱晓晨说。 （新京报）

我国中基层法院全面实现跨域立案
7月以来共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9471件

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通报人民法院跨域立案改革情况，记者了解到，从25日起，跨域立案服务已经在全国中基层人
民法院全面实现。据介绍，以往人民群众打官司立案需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办理。而如今，随着人民法院跨域立案改革的全面铺开，人民群众
可以在任何一家中基层法院获得与管辖法院同品质的立案服务。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整顿规范住
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
赚取住房出租差价，住房租赁合同期满
承租人和出租人续约的，不得再次收取
佣金。

《意见》要求严格登记备案管理。从
事住房租赁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机构、住
房租赁企业和网络信息平台，以及转租
住房10套（间）以上的单位或个人，应当
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从事住房租赁
经纪服务的机构经营范围应当注明“房
地产经纪”，从事住房租赁经营的企业经
营范围应当注明“住房租赁”。

要真实发布房源信息。已备案的房

地产经纪机构和已开业报告的住房租赁
企业及从业人员对外发布房源信息的，
应当对房源信息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同一机构的同一房源在同一网络信息平
台仅可发布一次，在不同渠道发布的房
源信息应当一致，已成交或撤销委托的
房源信息应在5个工作日内从各种渠道
上撤销。

须落实网络平台责任。网络信息平
台应当核验房源信息发布主体资格和房
源必要信息。网络信息平台要加快实现
对同一房源信息合并展示，及时撤销超
过30个工作日未维护的房源信息。

《意见》要求，要动态监管房源发
布。对违规发布房源信息的机构及从业
人员，住房和城乡建设、网信等部门应当

要求发布主体和网络信息平台删除相关
房源信息，网络信息平台应当限制或取
消其发布权限。

要规范住房租赁合同。经由房地产
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成交的住房租
赁合同，应当即时办理网签备案。网签
备案应当使用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
管部门制定的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尚未出台合同示范文本的城市，应当加
快制定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

须规范租赁服务收费。房地产经纪
机构不得赚取住房出租差价，住房租赁
合同期满承租人和出租人续约的，不得
再次收取佣金。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届满
时，除冲抵合同约定的费用外，剩余租
金、押金等应当及时退还承租人。

《意见》要求，要保障租赁房屋安
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制定闲置
商业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非住宅依法
依规改造为租赁住房的政策。改造房屋
用于租赁住房的，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等
方面的要求。

《意见》明确，要管控租赁金融业务，
住房租赁企业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应
收账款为质押申请银行贷款；建设租赁
服务平台，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以及其他租赁需求旺盛的城市应当于
2020年底前建设完成住房租赁管理服
务平台；建立纠纷调处机制，房地产经纪
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网络信息平台要建
立投诉处理机制，对租赁纠纷承担首要
调处职责。 （中新网）

六部门：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赚取住房出租差价

25日起，跨域立案服务已经在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全面实现。
跨域立案是降低群众诉讼成本的一个司法改革之举，从形式上说是利

用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近几年，各地大力推行政务服务改革，跨域立案也
就是跟上了此种形势，只不过它涉及司法程序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
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事实上跨域立案并不违背程
序原则，对于诉讼人而言，家门口的法院只是作为管辖法院的一个协作窗口，提
供立案服务，真正立案的法院还是异地管辖法院。这一改革，使原告少跑
路、不跑路、少花钱，可以“直抵”开庭，节省的社会成本是相当可观的。

人们经常埋怨诉讼成本高，比如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商家拒绝换货、赔偿，
剩下的只有法律救济这一途径。案子所涉标的金额可能本身就不是很大，而
如果打官司，就得对商品真假进行鉴定、拿出有法律效力的鉴定结论，还要进
行法律咨询或聘请律师代理案件，都算得上耗时费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法院，必须切实降低群众的诉讼成本，这方面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现在一些法院将办案程序上网，当事人可网上全程跟踪案件处理情
况，及时了解案件动态，跑路自然少了。一些地方法院推行的车载法庭、背包
法庭、旅游速裁法庭等特色便民服务，以及进村设法官工作室等措施，都是真
正的送法下乡。服务意识的增强，正在把法律变成人人可用、会用的法律武
器，这也是最接地气的普法。 （长江日报）

跨域立案是接地气的普法
最高人民法院25日就人民法院跨域立案服务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

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表示，在全面总结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基础上，最高人
民法院建设中国移动微法院，探索健全完善电子诉讼新模式，为全国法院跨域
立案服务提供了全新的科技支撑手段。

中国移动微法院让法院和当事人能够充分感受到“指尖诉讼、掌上办
案”的便利，基于中国移动微法院的平台优势，最高人民法院构建了一体化
的跨域立案诉讼体系，为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提供有效支撑。一方面，移
动微法院本身就具备网上立案功能，当事人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发起异地远
程立案申请。

另一方面，各中基层法院基于中国移动微法院能够提供全国范围的跨域
立案诉讼服务，部分不熟悉中国移动微法院应用，甚至对微信平台也不太熟悉
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到任何一家临近法院递交诉讼材料，由协作法院核对收到
的相关信息，并将电子材料通过中国移动微法院发送至管辖法院。管辖法院
网上判断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后，将结果反馈至协作法院和当事人。真正地实
现全国范围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

“跨域立案服务的建成和推广使得当事人和代理人可以在家门口的法院
进行远程异地的跨域立案申请，更加有效地跨越异地诉讼的空间区隔和数字
鸿沟，有效地解决异地诉讼难的问题。”许建峰说。 （中国网）

中国移动微法院为跨域立案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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